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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次會議： 3.5.2016）  

 

 

 

觀塘地區管理委員會  

主席就 2016 年 3 月 21 日舉行的  

第 219 次會議主要議項報告  

 

 

本文件旨在報告觀塘地區管理委員會（下稱「區管會」）

於 2016 年 3 月 21 日舉行的會議上所討論事項。  

 

 

觀塘地區管理委員會簡介  

 

2. 委員備悉區管會成員名單（詳見附件一）及職權範圍    

（詳見附件二）。  

 

3 .   主席表示區管會過去一直有效地協調政府在地區層面提

供的服務及設施，令地區的問題迅速處理。他期望未來區管會的

功能在各成員的積極合作下，可取得更佳發揮，進而推動居民參

與地區事務，鼓勵鄰里間守望相助，培養對社區的歸屬感。  

 

 

區管會第 218 次會議續議事項  

 

4. 委員備悉各續議事項進展如下：  

 

增加大型車輛泊位  

 

4 .1  運輸署表示留意到九龍東區內的大型貨車泊位需

求，會循以下途徑提供合適的大型貨車泊車位：  

 

（一）與地政總署保持緊密聯絡，物色區內合適

的政府用地作短期租約停車場用途，提供貨車泊

位。例如：油塘仁宇圍及觀塘敬業街短期租約停

車場。  



（二）透過土地規劃及賣地條款要求合適的大型

私人發展項目提供貨車泊位予公眾使用。例如：

在油塘仁宇圍 /祟信街的綜合發展用地項目内，要

求提供適量的大型貨車泊位予公眾使用。  

 

（三）在不影響交通及道路安全情況下提供合適

的路旁貨車泊位。例如：油塘草園街、高輝道及

觀塘駿業街、海濱道一帶設有路旁貨車泊位。  

 

4 .2   規劃署表示會參考《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内的

指引及運輸署的意見，要求在地區的發展項目內

提供適當的泊車位數目，以應付該發展所產生的

泊車位需求。如有需要，更會建議在合適的新私

人發展項目中加設公眾停車場（包括提供貨車泊

位）予公眾使用。例如：油塘仁宇圍的擬議綜合

發展、鯉魚門徑的擬議住宅發展、以及海濱道 123

號的擬議商業發展。  

 

雅麗道增設行人過路設施  

 

4.3   運輸署表示由於在觀塘道與牛頭角道之間的雅麗

道增設行人過路設施，會對觀塘道 /雅麗道及牛頭

角道 /雅麗道的路口運作造成不良影響，考慮到觀

塘道、牛頭角道及雅麗道的交通情況後，現時沒

有計劃在雅麗道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簡介  

 

5. 委員備悉有關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資料，並對行政長官

提出「地區問題  地區解決／地區機遇  地區掌握」的理念表示認

同和支持，相信計劃可提升區議會的職能及讓民政事務專員更有

效地統籌政府部門在地區的服務。  

 

6 . 委員表示在計劃下選定處理的項目，宜可為區內較大比

例的居民帶來裨益。此外，區管會應就各項目的推展定下清晰的

進程表和工作目標，並不時檢討實踐成效，以求可取得明顯作



用。委員同意因受資源所限，區管會未必可藉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一次過處理區內的所有大小問題，但相信區管會可參考和吸納觀

塘區議會（下稱「區議會」）和本區居民的意見，就項目內容及

處理優次等事宜按需要作出恰當調整。  

 

7 .   委員亦指出地區主導行動計劃應主力處理一些需要跨部

門及由地區民政事務處參與協調的問題，個別一貫由專責部門跟

進的問題，應繼續由相關部門調撥資源加強處理，以免地區主導

行動計劃目標過份分散，甚或影響該些相關部門的恆常工作步

伐。  

 

8 . 委員提出區內多個備受關注的問題，經初步討論後，委

員同意以下項目應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採取主導，並較適合繼續

交由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跟進：  

 

－  改善藍田港鐵站無障礙設施  

－  加快擴建觀塘港鐵站  

 

9 .   以下項目則較適合交由觀塘區公民教育委員會跟進：  

 

 －   推廣尊師敬長等美德  

 

10.    至於以下項目可先交由相關部門審視，以考慮是否適合

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作跨部門協作處理：  

 

－  加強滅蚊（包括  

－  加強滅鼠  

－  檢控店舖阻街（瑞和街）  

－  杜絕違規易拉架（觀塘及九龍灣商貿區）  

－  改善電單車位不足  

－  打擊違例泊車／增加泊車位  

－  管控非法工廈轉型（觀塘及九龍灣工業區）  

－  改善交通擠塞（觀塘道）  

－  重整巴士站位置（由觀塘道疏導至偉業街）  

－  減少交通噪音（觀塘道）  

－  優化行人系統  

 



－  接駁／建設地下街通道（牛頭角港鐵站至海濱道／定

安街至宏照道）  

－  加強興建升降機工程協調  

－  完善晨運設施（樂華／衛奕信徑油塘、藍田及秀茂坪

段）  

－  改善道路分隔處的花槽保養／垃圾清理  

－  加強夜青／邊青服務  

 

11. 主席建議區管會在諮詢部門及參考區議會的意見後，按

問題的規模、嚴重性、過往處理經驗等因素，於下次會議在上述

項目中，選定最少一項獲委員同意優先處理的項目，安排在 2016

／ 17 財政年度先作推行。至於其他未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跟

進的項目，則由相關部門繼續透過善用區管會的討論平台，在經

向委員了解具體位置及處理重點等詳細資料後，落實開展獨立或

聯合的跟進行動。委員表示同意上述建議和執行方向。  

 

 

觀塘區各項工務工程進展報告  

 

12.  委員關注安達臣道發展計劃第一期公共房屋的入伙日期

有所延後，認為房屋署應加快安排公屋輪後冊上的居民入住，早

日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另外，委員要求相關部門配合發展計劃

的進程，因應各階段入住人口的需要，適時提供足夠的交通配套

和學校、街市等民生設施。房屋署代表表示署方正進行為有關公

共房屋申請入伙紙的程序，署方會爭取盡快完成是項工作。  

 

13. 委員反映過去有不少房屋署工程，因受署內獨立審查組

的審批模式而影響進度，認為須有機制檢討獨立審查組的運作。

主席提供資料表示房屋署獨立審查組獲屋宇署署長授權，對房委

會已出售物業、零售和停車場物業，以及部分租住公共房屋執行

屋宇管制工作，相信其職能有助保障安全。房屋署代表表示會向

署內獨立審查組及其他相關負責組別轉達委員的意見。  

 

14. 委員查詢有關「鯉魚門道及啟田道迴旋處之有關改善工

程」項目的進度及最新工程內容。運輸署代表表示會要求路政署

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供資料，以向委員再作報告。  

 



15. 委員提醒土木工程拓展署在進行「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

劃」下的工程前，須事先與有機會受影響的居民充分溝通，並按

需要在工程進行期間作出有效的交通改道安排和注重工地安

全。主席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可透過民政事務處的地區聯絡網

絡，向有關當區區議員及主要居民團體提供一般工程訊息。  

 

16.    委員查詢有關「發展性清拆－鯉魚門海濱美化計劃」的

資料。主席指示土木工程拓展署整理有關部門及署內相關負責組

別所提供資料，以向委員再作報告。  

 

17. 委員備悉有關報告內容。  

 

 

觀塘區議會及其屬下各個委員會會議主要議項  

 

18. 委員分享區議會支持舉辦的「動感香港  活力秧歌」活動

已於 2016 年 3 月 6 日順利舉行，當日參與人數眾多場面壯觀，

創下秧歌舞健力士世界紀錄，成功為社區傳播正能量。  

 

19. 委員備悉有關報告內容。  

 

 

觀塘區各個分區委員會會議主要議項  

 

20.   委員備悉有關報告內容。  

 

 

區管會 2016 年會議時間表  

 

21.   委員通過區管會 2016 年會議時間表（詳見附件三）。  

 

 

其他事項  

 

彩榮路體育館發展計劃  

 

22. 委員關注彩榮路體育館發展計劃的開展進度，希望有關

部門可盡快就體育館的詳細設計諮詢區議會，並表擔心本屆立法



會的「拉布」現象，會令需撥款批准的工程項目積壓，使體育館

建設的開展變得遙遙無期。主席表示區議會屬下房屋事務委員會

已於 2014 年 5 月 29 日的會議上通過彩榮路體育館發展計劃，希

望房屋署可爭取按計劃在 2016／ 17 年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

體育館項目撥款。  

 

23.    房屋署代表表示同意繼續於區議會屬下房屋事務委員

會，向委員匯報有關彩榮路體育館發展計劃的事宜。  

 

強制驗樓／驗窗計劃  

 

24. 委員建議屋宇署容許樓宇協調進行驗樓／驗窗的日期，

使一些驗樓／驗窗限期接近的樓宇，可在同一時段完成檢驗及維

修工程，以減少對居民的影響。屋宇署代表表示會向署內相關負

責組別轉達委員的意見。  

 

廣田商場管理費大幅增加  

 

25.    委員關注廣田商場新業主大幅增加商場管理費，令多個

租戶包括一些非牟利機構可能難以營運。委員對區議會及多個相

關部門能建立溝通渠道，密切留意事件發展表示讚賞，希望各方

面能繼續循務實磋商的方向，協力令事件早日完滿解決。  

  

促請「領展」申請加設泊車位  

 

26. 委員指出「領展」曾向外表示由於補地價費用高昂，所

以在其管理物業的範圍內加設泊車位並非易事。委員希望了解相

關部門是否有方法可加快處理「領展」在區內加設泊車位的申

請。主席表示就委員關注的問題，須先釐清「領展」是否已有向

地政總署提出申請。  

 

27. 委員希望了解「領展」申請加設泊車位的補地價程序。

地政總署代表表示，加設泊車位可按申請暫時豁免租契條件的方

式處理。「領展」可向地政總署申請豁免書，要求暫時放寬租契

的限制，豁免書申請如獲批准，政府作為業主會要求契約持有人

繳付若干費用，以反映有關物業在豁免期間內所增加的價值，而

申請人可就評定豁免限制費用的事宜，遞交理據提出修訂建議。 



28. 委員要求房屋署未雨綢繆，先行在未入伙的安達臣道發

展計劃公共房屋範圍內設置更多泊車位。房屋署代表表示會參考

居民的實際需求，盡量為他們提供足夠設施。  

 

 

 

 

 

觀塘民政事務處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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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三次會議： 3.5.2016）  

 

觀塘地區管理委員會成員名單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  [主席 ] 

觀塘區議會主席  

觀塘區議會副主席  

觀塘區議會文化、康樂及體育事務委員主席  

觀塘區議會環境及衞生委員會主席  

觀塘區議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主席  

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  

觀塘區議會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觀塘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  

觀塘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主席  

 

下列各政策局 /政府部門首長代表：  

 

警務處      觀塘區指揮官  

警務處      秀茂坪區指揮官  

教育局      總學校發展主任（觀塘）  

屋宇署      高級結構工程師 /C1 

衞生署      高級醫生（社區聯絡） 2 

房屋署      物業管理總經理（東九龍）  

規劃署      九龍規劃專員  

運輸署      高級運輸主任 /觀塘  

地政總署     地政專員（九龍東區地政處）  

社會福利署    觀塘區福利專員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級工程師 /6（九龍）  

食物環境衞生署   觀塘區環境衞生總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觀塘區康樂事務經理  

民政事務總署    觀塘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民政事務總署    觀塘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民政事務總署    觀塘區高級聯絡主任（ 1）  

民政事務總署    觀塘區高級聯絡主任（ 2）  

民政事務總署    觀塘區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民政事務總署    觀塘區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秘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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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三次會議： 3.5.2016）  

 

 

 

觀塘地區管理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為各政策局 /部門提供討論和解決地區問題的途徑；  

 

2. 積極回應區議會的意見和要求，並協助區議會有效執行職

務；  

 

3. 了解地區的需要，訂定這些需要的優先次序，並確保政府各

項計劃在籌備和落實方面能及時滿足這些需要；   

 

4. 協調各政策局 /部門在管理區內事務方面的活動和計劃，善用

政府資源，確保能夠全面顧及社區的需要；   

 

5. 鼓勵並推動居民參與一些加強社區歸屬感和改善區內環境

的活動；   

 

6. 就空置政府土地的臨時用途給予意見；  

 

7. 因應區內的特殊情況，研究在區內推行政府政策的最佳辦

法；   

 

8. 在區議會每次會議中，就地區管理委員會的工作提交詳盡報

告，當中須詳述有關區議會要求採取的跟進行動的進度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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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三次會議： 3.5.2016）  

 

 

 

觀塘地區管理委員會  

2016 年會議時間表  

 

 

會議  日期  時間  

第 219 次  2016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 30 分  

第 220 次  2016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 30 分  

第 221 次  2016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 30 分  

第 222 次  201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 30 分  

第 223 次  2016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 30 分  

 


